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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 农 工 商 、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 

大 埔 区 旅 游 信 息 手 机 程 序 及 网 页 工 作 小 组  

             2 0 1 5 年 第 二 次 会 议 纪 要               

 

 

日  期 ︰ 2 0 1 5 年 8 月 2 4 日 (星 期 一 )  

时  间 ︰ 下 午 3 时 正  

地  点 ︰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︰  

 

 陈 志 超 先 生 , M H , J P  主 席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, M H  成 员  

 张 国 慧 先 生  成 员  

 邱 荣 光 博 士 , J P  成 员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成 员  

 朱 景 玄 先 生 , B B S , M H , J P  成 员  

 巫 家 雄 先 生  成 员  

 廖 嘉 敏 小 姐  秘 书  

 

 

列 席 者 ︰  

 

 黄 碧 娇 女 士 , M H, J P  渔 农 工 商 、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委 员  

 

 

请 假 者 ︰  

 

 郭 永 健 先 生  成 员  

 林 泉 先 生  成 员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成 员  

 

 

缺 席 者 ︰  

 

 区 镇 桦 先 生  成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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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会 词  

 

 主 席 欢 迎 各 成 员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：  

 

—  成 员 郭 永 健 先 生 、 林 泉 先 生 及 谭 荣 勋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工 作 小 组 是 次

会 议 ，他 们 已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通 知 。工 作 小 组 已 于 2 0 1 5 年 第 一 次 会

议 通 过 不 采 用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5 1 ( 1 )条 审 议 成 员 的 缺 席 会 议 申 请 ，

而 接 受 成 员 以 个 人 理 由 呈 交 书 面 缺 席 申 请 。 因 此 ， 上 述 成 员 的 申 请 获

得 批 准 。  

 

 

I .  通 过 大 埔 区 旅 游 信 息 手 机 程 序 及 网 页 工 作 小 组 2 0 1 5 年 4 月 2 0 日 第 一 次 会

议 记 录  

 

2 .  主 席 报 告 ，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， 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， 上

次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I I .  跟 进 有 关 更 新 大 埔 区 旅 游 信 息 手 机 应 用 程 序 及 网 页 事 宜  

 

3 .  主 席 报 告 ， 秘 书 处 已 安 排 合 约 员 工 更 新 食 肆 数 据 ， 并 走 访 大 埔 区 内 新

开 业 的 食 肆 以 收 集 登 记 表 。 当 中 部 份 食 肆 结 束 营 业 ， 亦 有 食 肆 加 入 名 单 。

秘 书 处 已 在 手 机 程 序 系 统 中 更 新 数 据 ， 市 民 可 以 查 阅 食 肆 的 最 新 数 据 。  

 

4 .  工 作 小 组 认 为 应 该 继 续 更 新 食 肆 资 料 ， 并 建 议 新 一 届 区 议 会 在 成 立 工

作 小 组 后 再 次 进 行 更 新 工 作 。  

 

5 .  主 席 报 告 ， 秘 书 处 在 更 新 数 据 期 间 ， 发 现 系 统 程 序 出 现 问 题 ， 秘 书 处

已 要 求 供 货 商 尽 快 维 修 系 统 。 供 货 商 已 作 初 步 检 查 ， 并 正 准 备 修 复 版 本 作

测 试 ， 测 试 完 成 后 将 会 上 载 新 版 本 到 网 上 平 台 。  

 

6 .  主 席 认 为 须 要 密 切 监 察 供 货 商 的 表 现 ， 如 供 货 商 未 能 达 到 工 作 小 组 的

要 求 ， 将 考 虑 向 供 货 商 发 出 警 告 信 。  

 

7 .  成 员 备 悉 以 上 安 排 。  

 

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有 成 员 曾 建 议 发 信 予 各 区 区 议 会 ， 邀 请 他 们 在 其 区 议 会 网

站 上 载 大 埔 手 机 程 序 的 数 据 ， 让 各 区 市 民 认 识 及 下 载 手 机 程 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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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秘 书 处 在 完 成 手 机 程 序 系 统 维 修 后 ， 向 各 区 区 议 会 发 出

邀 请 信 。  

 

1 0 .  主 席 指 出 ，有 成 员 提 议 联 络 报 馆 安 排 刊 登 免 费 宣 传 稿 以 宣 传 手 机 程 序 。

他 建 议 成 员 就 宣 传 稿 内 容 向 秘 书 处 提 供 意 见 ， 并 在 修 复 手 机 程 序 系 统 后 及

区 议 会 暂 停 运 作 前 安 排 发 布 宣 传 稿 。  

 

11 .  工 作 小 组 授 权 秘 书 处 跟 进 发 布 宣 传 稿 的 安 排 ， 并 备 悉 能 安 排 刊 登 宣 传

稿 与 否 视 乎 报 馆 及 杂 志 社 的 决 定 。  

 

 

I I I .  讨 论 续 用 i O S 开 发 者 账 号 的 拨 款 申 请  

 

1 2 .  主 席 报 告 ， i O S 开 发 者 账 号 有 效 期 将 于 2 0 1 6 年 年 初 结 束 ， 由 于 新 一 届

区 议 会 及 工 作 小 组 将 于 2 0 1 6 年 1 月 开 始 运 作 ，因 此 未 有 足 够 时 间 召 开 会 议

讨 论 拨 款 申 请 。 他 建 议 由 本 届 工 作 小 组 向 渔 农 工 商 、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

会 (“ 渔 康 会 ” )提 出 拨 款 申 请 的 建 议 ， 供 新 一 届 渔 康 会 参 考 。  

 

1 3 . 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一 致 同 意 向 渔 康 会 建 议 预 留 9 0 0 元 作 i OS 开 发 者 账 号 续

用 开 支 。  

 

 

I V.  其 他 事 项  

 

1 4 .  主 席 报 告 ， 供 货 商 的 保 养 服 务 包 括 五 条 F a c e b o o k  F a n s  P a g e 的 横 额 设

计 ， 主 席 请 成 员 向 秘 书 处 提 供 横 额 设 计 的 概 念 。   

 

1 5 .  成 员 同 意 以 上 安 排 。  

 

(会 后 补 注 ：  根 据 各 成 员 的 回 复 ，F a c e b o o k  F a n s  P a g e 的 横 额 将 会 以 中 秋 节 、

圣 诞 节 连 新 年 、农 历 新 年 、复 活 节 及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成 立 纪 念

日 作 主 题 。 )  

 

 

V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1 6 .  会 议 于 下 午 3 时 1 5 分 结 束 。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容 后 通 告 。 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1 5 年 9 月  


